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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主席的说明 

 谨分发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所做预先录制发言的文本(见附件)，根据 2020 年

10 月 13 日大会第 75/506 号决定，该预先录制发言在 2020 年 11 月 2 日举行的大

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第 18 次全体会议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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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 

 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同往常一样，我非常荣幸在大会发

言。这是我第三次，可惜也将是最后一次以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的身份作

大会发言。 

 很遗憾，由于冠状病毒病疫情，我无法亲自到场。但这丝毫没有降低这一场合

的重要性。法院特别感谢有机会向国际社会通报其对我们人类共同体的贡献，我们

珍视联合国与国际刑院的宝贵合作关系。 

 在此，我不再重复法院提交给联合国的年度报告 ( 见 A/75/324 和

A/75/324/Corr.1)的内容或实质。该报告已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发布，可供公众查阅。 

 今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不仅是因为今年疫情压垮了世界，而且从积极的一面

来看，也是因为今年喜逢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在我为纪念联合国七十五周年而

录制的发言中，我强调了联合国和国际刑院在历史演变和使命感方面有着共同点。 

 我当时回顾，虽然国际刑院与联合国是相互独立的组织，但我们同属一个共同

的大家庭。这种亲密的家庭关系源于我们有关多边主义核心信条的共同理念，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第一夫人和“人权之母”埃莉诺·罗斯福夫人表达了这一理

念，她告诉我们，任何其他国家的土地或旗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国家的土地和旗

帜；但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在一面共同旗帜之下，为全人类成就一些我们无

法独自成就的美好事业。 

 我还回顾，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和建立联合国的需要都是直接源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恐怖。我也回顾，虽然国际刑院花了比联合国长得多的时间才得以实际建立，

但它诞生的种子是在联合国成立的最初几年——而且是在联合国内部——即已播

下的。经大会直接委托的国际法委员会早期工作在奠定后来国际刑院赖以建立的

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本法院建立之时，适逢冷战对世界事务令人不

寒而栗的钳制有所放松。于是，联合国再次成为重振常设国际刑院项目以及 1998

年启动创设本法院正式谈判的发起者和全球论坛。以上讲述的故事仅是寥寥几笔

勾勒我们共同的历史脉络。 

 至于共同的使命感，我记得 2012 年 7 月第 66/288 号决议所载题为《我们希望

的未来》的著名文件中指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希望进行国际合作，以实现一

个没有暴力和冲突的世界——一个人人享有人权的世界。这正是国际刑院努力促

成的未来，在这样的未来里，若有震撼人类良知的暴行发生，就一定会通过法治进

行追责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从而促进防止此类暴行发生。而国际刑院在这方面又

做得如何呢？ 

 我可以向大会保证，国际刑院不负使命。要完整讲述这一故事，仅仅列出本法

院审理的案件数、定罪判决数和无罪判决数，是不够的。必须从更开阔的视角去讲

述这一故事。而以正确的视角去讲述，就会真正告诉我们一点，即国际刑院有效地

https://undocs.org/ch/A/75/324
https://undocs.org/ch/A/75/324
https://undocs.org/ch/A/75/324/Corr.1
https://undocs.org/ch/A/75/324/Corr.1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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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了暴政钳制我们共同人类精神的魔爪。自国际刑院成立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本

法院人员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个人发来的电子邮件，申诉他们据控遭受的不公正

情况，希望本法院能够帮助结束这种情况。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投诉的情况可

能不构成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或达不到国际刑院启动其程序所需的严重

程度。一些投诉人不知道其所在国家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如果未经安

全理事会提交，国际刑院不能自行对有关情势进行干预。 

 但是，这些人寄望国际刑院移除他们感觉到的不公正的压迫，这一事实本身就

是在讲述他们的希望故事。他们看到的希望在于，终于在他们的国家之外有一个地

方可以伸张他们在国内被剥夺的正义。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国际刑院的价值。这

告诉我们，国际刑院通过法治，通过为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受害者伸张正义，有效地服务于牢牢竖起追责大旗这一集体诉求，从而有助于防止

这些罪行。在捍卫这面追责大旗的过程中，国际刑院真正起到了松开暴政对我们人

类的钳制的作用。 

 许多年前，我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担任检察官，

当时我起诉基加利附近地方政府辖区的一名前村长。他被控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

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告劳伦·西曼扎担任该村村长超过 29 年，直至 1994 年卢旺达

灭绝种族罪行发生前不久。当灭绝种族罪行爆发时，是他召集并带领联攻派民兵，

即在那场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事件中臭名昭著的走卒。在一个法治结构非常薄

弱或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中，拥有无限权力的村长意味着，当地居民在面对滥用权力

的村长的肆意妄为时完全无助。担任当地村长长达 29 年的后果是，其所在社区的

许多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将他视为当地的强人，主宰着他们生活的大事。 

 在审判过程中，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此人对他们的心理控制。一些证人走进法庭、

看到西曼扎先生坐在那里时就僵住了，我不得不努力消除他们的这种明显的条件

反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很难相信西曼扎先生实际上是在受审、被

要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很难相信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他们的生活；很难相信他

自己的命运现在真的掌握在位于另一个国家的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客观的手中，

在那里他根本无法施加凌驾于一切的影响力。这些证人代表了全世界农村社区的

众多居民，在那些地方，全球关注的溢光灯并不总能普照，让所有人看到他们承受

的沉重压迫。正是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这个临时国际机制让这些证人相信，前

村长所代表的暴政之手实际上已经被一个国际追责工具从他们的生活中松开。 

 而国际刑院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宗旨无异，前者是为全世界的人类而永久

服务于这一宗旨，后者则是为卢旺达而临时服务于这一宗旨。上述宗旨体现了“永

不再发生”的誓言，该誓言是针对那些反映了人类为非作恶能力的暴行和严重侵犯

人权行为而提出的。 

 但是，将创设这种永久追责工具的成就视为理所当然是错误的。躺在功劳簿上

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低估国际刑院面临的巨大威胁。对于这些威胁的严重

性，我们若自问如下问题，即可知其大概：考虑到当今主要的地缘政治局势，如果

如今要创建国际刑院的话，是否有此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牢记，武装冲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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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国际刑院管辖权范围的所有罪行最常见的媒介。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当

然还有战争罪——自然还有侵略罪——通常与武装冲突有关联。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再来考虑我们在世界新闻中读到的冲突：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阿富汗、也门、利比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布基

纳法索、乍得湖地区(包括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的部分地区)的博科圣

地叛乱、缅甸、南苏丹、索马里、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很多其他的冲突。 

 之所以要对冲突地区进行这样的不完全点名，是因为安全理事会甚至未能同

意将这些冲突中最恶性的冲突置于独立的国际追责探照灯之下，这一点令人沮丧。

旧冷战的丑陋幽灵开始再次蠢蠢欲动，而出于本能的“护短”也使得这样的调查无

法开展。与此同时，非洲联盟坚持认为，如果追责的国际探照灯不能同时照向其他

地方，则不应再只是照向在非洲出现的情势。 

 非洲联盟的反对意见里回荡着小马丁·路德·金坚持的“任何地方的不公正

对于所有地方的公正都是一个威胁”的主张。有鉴于此，各地的人类——不仅是

非洲的暴行受害者——理应受到国际刑院的积极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立场。

然而，我无法支持的是这一反对意见的简化版本，即可能相当于是认为，在确保

国际刑院能够满足世界各地暴行受害者的需要之前，就连非洲的暴行受害者也不

得享有国际刑院的惠益。我不接受这种论调。 

 一些强大的全球行为体的好斗倾向也被视为国际刑院“希望故事”所面临的挑

战之一，这些行为体抨击国际刑院——甚至威胁要摧毁它——因为他们认为本法

院不利于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愿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强国对国际刑院的攻击也具

有象征意义，恰恰表明了本法院对人类的价值。有这些攻击，也即自然会有抵制，

而这表明本法院正在发挥作用。这表明，那些至少可能看到听任无辜受害者遭受令

人发指罪行会为其带来一些地缘政治利益的行为体无法忽视本法院。事实上，国际

刑院任务规定在本质上就会招引这场艰苦斗争所固有的这种抵制，这一点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永不再发生”誓言中一直得到深入的思考。 

 以上是一些重要的全球和地缘政治动态，有些人会合理地认为，这些动态极大

地提高了不利于在当前环境下以及在未来创建另一个国际刑院的几率。换言之，虽

然在作为国际联盟机关的常设国际法院消亡后，作为联合国机关的国际法院即顺

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允许国际刑院终结或被那些宁愿世

界上没有国际刑院的人摧毁，另一新的国际工具即会同样顺理成章地被创设出来

取而代之。但是，上述(现在或在可预见的将来)极大的不利于重现创建国际刑院这

一壮举的几率因素也让我们想到，当初在 1998 年通过《罗马规约》时实现的这一

壮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件。并非人人都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时机在这一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但这一时机的确很重要。 

 在让 1998 年国际刑院得以成立的世界事务风云之中，出现了一个我称之为“清

醒一瞬”的时期：1990 年代。那是一个在全球地缘政治经常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很

少见到的充满积极因素和各种可能性的时期；而这种全球地缘政治在否决权以臭

名昭著的方式定义了其工作的安全理事会的微气候中尽显无遗：在安理会中，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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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使否决权的成员似乎永远准备着，且也愿意，比其他成员更频繁使用否决权，

而不管其会对我们共同的文明和人类造成的后果。 

 在 1990 年代那个清醒一瞬实现的各种可能性中，最伟大的一个或许是通过了

设立国际刑院的《罗马规约》。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发生在一个前后五年的时期，

其间，安全理事会得以设立了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一个是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

(1993 年)，另一个是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1994 年)——它们分别对在前南斯拉

夫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族裔清洗)和在卢旺达犯下的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

罪行追究责任。而此前一个时期的一些令人兴奋的标志性事件包括苏联的“开放”

政策和“改革”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柏林墙的拆除。那段时期还见证了南非种族隔

离政权被废除和与之相关的纳尔逊·曼德拉从终身政治监禁中获释。 

 命中注定，1990 年代的清醒一瞬持续的时间不长不短，正好足以使国际刑院

最终于 1998 年得以设立。而在此前虽经多次长期努力，但都希望渺茫，因为在此

前几十年里，由于冷战，这些努力一直被视为异想天开而遭长期摒弃。法国、俄罗

斯联邦(当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即最终的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唯一另外一次同意建立

一个国际追责机制是在 1945 年伦敦会议上，该会议讨论的是旨在处理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在欧洲犯下的暴行的纽伦堡诉讼程序，就此而言，这四国功不可没。而如

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或许就会更好地认识到 1990 年代的清醒一瞬何其重要。 

 从1945年纽伦堡试验到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在1993

年和 1994 年分别针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设立特设法庭(即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半个世纪里，没有在联合国主持下建

立任何其他国际追责机制。但不能就此严肃地推断，其间，非洲、拉丁美洲、亚洲、

欧洲和其他地方没有发生震撼人类良知的、为之需要建立此等追责机制的暴行。所

有这一切都赋予了 1990 年代的清醒一瞬特别的意义。 

 在针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创设两个特设法庭之后，我们抓住契机

设立了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就这一契机而言，必须牢记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

在历史经验背景下创建国际刑院的宗旨或效果是避免让(对严重暴行的)责任追究

问题受制于安全理事会的临时解决办法，而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无常往往使安理

会难以行动，甚至令人痛心地无动于衷，这些解决办法可能无法实现。 

 我们知道，1990 年代的清醒一瞬现已成为后视镜中一个静物，而对于许多震

撼良知的明显暴行的受害者而言，世界正在沿着一条心痛之路行驶下去。正因如

此，任何人若有以下担忧，则无可厚非：如万一有人以召唤出斯雷布雷尼察或卢

旺达幽灵的方式犯下严重侵犯行为，目前安全理事会的政治生态则可能不会允许

设立一个新的特设法庭。而有些人甚至会主张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某些情势已

经召唤出了这些幽灵。但从更开阔的视角看，应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凸显国际

刑院的持久价值，而对这一价值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看待。这一价值在我们脑海

里必须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本法院不是一项完美的工具，即使就其自身宗旨

而言也不完美，但这一事实不应分散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专注。这是因为完美的人

类制度尚未问世，哪怕是仅就其自身宗旨而言的完美。无论是制度的设计还是制

度的实际运行，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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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国家(尚未成为缔约国)对加入国际刑院表示关切。它们抱怨称，本法院

设计的某些方面令他们不悦。我敦促他们重新考虑这一反对意见。在敦促他们重

新考虑的同时，我要向他们推荐一位著名历史人物——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

盛顿的箴言。1787 年 7 月 1 日，在费城举行制宪会议起草如今的美国宪法期间，

华盛顿将军给家庭成员大卫·斯图尔特写了一封信，谈到制宪会议期间充分显露

的各种棘手的意见分歧。华盛顿在信中写道： 

“要取悦所有人是不可能的，试图取悦所有人也是徒劳的。因此，唯一的办法

就是……组建这样一个承受批评眼光审视的政府并依靠人民的理智和爱国精

神将之付诸实施。” 

 1787 年 9 月 24 日，在费城制宪会议结束和美国宪法通过一周后，华盛顿又写

了一封信。这一次是写给他自己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四名前州长，敦促他们支持弗

吉尼亚州批准新宪法。在那封信中，他写道： 

“虽然我希望所提出的宪法更加完善，但我真诚地相信，这是目前所能达成的

最好的宪法；而且，因为已经为今后的修订敞开了宪制大门，所以我认为在合

众国目前的背景下予以通过是可取的。” 

 华盛顿将军本人的这两封信讲述了新宪法陷入的暴风骤雨般的争议以及 1787

年通过新宪法时的背景。而国际刑院条约，即《罗马规约》获得通过的过程及其在

1998 年获得通过时的背景也与此相似。如果美国宪法会引发当时美利坚合众国仅

仅 13 个州之间令人目眩的争议，许多州都以这份文件有改进余地而加以强烈反对，

那么在组成联合国的 193 个国家中会有一些国家认为《罗马规约》是一份不完美的

文件，肯定不足为奇。但是，我愿敦促这些国家重新考虑其反对意见并加入《罗马

规约》，因为明知道，即使是它们本国宪法也无法声称拥有其希望《罗马规约》具

备的完美设计。 

 同样，尽管不可否认需要改进《罗马规约》系统这一人类制度的运作，但我们

也不能被这方面的问题分散注意力。在此，我必须强调，世界上每一项法律或司法

制度，即使是设计得最好的制度，也是由人类运作的。这必然会带来永无止境的改

进需要。在国际刑院，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需要。正因如此，我们在 2020 年

早些时候自愿邀请进行对系统的审查。这项工作不是从本法院之外强加给我们的，

而是我们法院领导层自己要求的。我们对此完全开放。这是在本法院 18 年的运作

中第一次进行如此广泛的审查。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报告。虽然审查工作本身并不

完美——因为审查也是一项人类工作——但我们相信，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将大大有助于促使我们作出各项改进，我们知道这些改进将有助于国际刑院巩固

其为人类护持的积极价值观。 

 归根结底，这一故事的寓意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一用于追责、给人以希望的工

具，它是在一个难得契机——在 1990 年代清醒一瞬期间——出现之时令人难以置

信地创设的。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坚守这项工具并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一

旦失去，就可能无法找回——无法短时间内找回。 

 


